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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时间

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黄乾益持有公

司股份数量为27,219,43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426%；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
取得的股份，且已于2022年10 月26 日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1日披露了《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

021），股东黄乾益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2,708,000 股，合
计减持股份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3%。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 个交易日
后的3 个月内。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黄乾益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的告知函》，
股东黄乾益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届满，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股东黄乾益未减持公司股份。
现将相关减持结果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黄乾益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不适用

27,219,439股

6.426%

IPO前取得：27,219,439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黄乾益

2025年4月1日

0股

2025年4月28日～2025年7月26日

集中竞价减持，0股
大宗交易减持，0股

0.00～0.00元/股

0元

未完成：12,708,000股

0%

不超过：3%

27,219,439股

6.426%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股东黄乾益基于自身原因等因素未实施减持计划。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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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自愿
披露公司产品获得境外上市许可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Seacross Pharma (Europe) Ltd.近

期收到德国国家药品和保健品安全局和沙特阿拉伯健康产品监管局分别核准签发的公司产
品唑来磷酸注射液、注射用赛替派、丙戊酸钠注射用浓溶液和注射用盐酸苯达莫司汀的上市
许可。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产品获得境外上市许可情况
序号

1

2

3

4

产品名称

唑来膦酸注射液

注射用赛替派

丙戊酸钠注射用浓溶液

注射用盐酸苯达莫司汀

剂型

注射剂

注射剂

注射剂

注射剂

规格

5mg/100ml；

15mg；
100mg；

400mg/4ml；

25mg；
100mg；

上市许可号

7012332.00.00；

7013314.00.00；
7013315.00.00；

3006257643；

2303257128；
2303257130；

发证国家

德国

德国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一）唑来膦酸注射液
唑来膦酸注射液主要用于治疗绝经后妇女以及成年男性的骨质疏松症，治疗绝经后妇女

以及成年男性长期糖皮质激素治疗诱发的骨质疏松症，以及成人Paget’s骨病（变形性骨炎）。
公司唑来膦酸注射液研发成功后已进行了多国注册申报，分别已在中国、英国、法国、葡

萄牙、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等15个国家获得上市许可。截至目前，公司已分别在越南、
巴基斯坦等5个国家提交注册申请。

（二）注射用赛替派
注射用赛替派与其它化疗药物组合，适用于成人和儿童患者异体或自体造血祖细胞移植

（HPCT）前，伴或不伴全身照射（TBI）的预处理。当HPCT支持的高剂量化疗合适时，本品可
用于治疗成人和儿童患者的各种实体瘤。

公司注射用赛替派研发成功后已分别在多国提交注册申报，分别已在中国、法国、北爱尔
兰、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德国7个国家获得上市许可。截至目前，公司已在英国提交注册
申请。

（三）丙戊酸钠注射用浓溶液
丙戊酸钠注射用浓溶液是一种抗癫痫药，在成人和儿童中，当暂时不能服用口服剂型时，

用于替代口服剂型，主要用于治疗全身性发作，表现为失神性发作、肌肉抽搐性发作、强直-
阵挛性发作，以及局灶性和继发性全身性发作。

公司丙戊酸钠注射用浓溶液研发成功后已进行了多国注册申报，分别已在中国、英国、德
国、荷兰、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法国、沙特阿拉伯获得上市许可。

（四）注射用盐酸苯达莫司汀
注射用盐酸苯达莫司汀用于不适合氟达拉滨联合化疗的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Binet期B

或C)患者的一线治疗、在利妥昔单抗或含利妥昔单抗方案治疗期间或治疗后6个月内出现进
展的惰性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的单药治疗、联合强的松治疗65岁以上不符合自体干细胞移
植条件且诊断时有临床神经病变的多发性骨髓瘤(Durie-Salmon II期进展或 III期)的一线治
疗。

公司注射用盐酸苯达莫司汀研发成功后已进行了多国注册申报，分别已在中国、英国、巴
基斯坦、埃及、乌兹别克斯坦、沙特阿拉伯等19个国家获得上市许可。截至目前，公司已在包
含波黑、黑山、塞尔维亚等14个国家提交注册申请。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研发的唑来膦酸注射液、注射用赛替派、丙戊酸钠注射用浓溶液、注射用盐酸苯达莫

司汀分别获得德国、沙特阿拉伯的上市许可，有利于公司在国际市场产品管线的丰富，提升市
场的品牌形象，持续拓展国际业务的广度和深度，为国际市场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夯实了基
础。

公司已开展产品上市销售的前期准备工作，同时受产品的非唯一性、同类产品竞争以及
未来公司业务的推广效果、销售规模等因素影响，未来能否产生较大收入具有较大不确定
性。产品注册批件的取得在短期内对公司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6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紫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6日和2025年5月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 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

称、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变更登记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变更公司名称、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和公司治理

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变更后的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紫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2630574703Q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戈吴超

注册资本：人民币41351.375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0年06月09日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申南路215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电子商务

（不得从事金融业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品牌管理，从事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服务，包装材料、电子产品、五金交电的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餐饮服务（限分

支机构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紫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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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本次被担保对

象安徽和胜新能源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的第五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支持和满足各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及资金需求，公司拟

为控股子公司广东和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和胜新能源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安徽新能源”）和马鞍山市新马精密铝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马精密”）累计不超过人

民币26亿元的银行授信提供担保，该担保额度有效期限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至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上述担保额度在有效担保期限内可循环使

用，最终实际担保总额不超过本次审批的担保额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

在选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

鉴于公司对新马精密在控股权、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具有充

分掌握与监控被担保公司现金流向的能力，公司对新马精密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

控制范围之内，且本次担保旨在满足新马精密经营需要，故新马精密其他股东无需按出资比

例提供同等担保或者反担保，新马精密也将不提供反担保。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子公司安徽新能源和新马精密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以

下简称“招商马鞍山分行”）签订了《授信协议》，公司作为保证人对2家子公司合计8,000万元

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分别签署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具体情况如下：

债务人

安徽新能源

新马精密

债权人

招商马鞍山分
行

授信协议

授信协议（合同编号：551XY250709T000009）

授信协议（合同编号：551XY250709T000006）

授信额度（万元）

5,000

3,000

保证人

公司

担保书

最 高 额 不 可 撤 销 担 保 书（ 合 同 编 号 ：
551XY250709T00000901）

最 高 额 不 可 撤 销 担 保 书（ 合 同 编 号 ：
551XY250709T00000601）

本次担保前，公司对安徽新能源、新马精密均无担保余额，可用担保额度分别为10亿元、

3亿元；本次担保开始履行后，公司对安徽新能源、新马精密担保余额分别为 0.5亿元、0.3亿

元，可用担保额度分别为9.5亿元，2.7亿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安徽新能源、新马精密的基本情况及财务数据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披露的《关于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

四、担保书的主要内容

债务人

安徽新能源

新马精密

债权人

招商马鞍山分行

债权额度（万元）

5,000

3,000

担保额度（万元）

5,000

3,000

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人：公司
2、债务人：安徽新能源
3、债权人：招商马鞍山分行
4、主债权：招商马鞍山分行和安徽新能源（以下简称“授信申请人”）签订了

（或即将签署）编号为551XY250709T000009号的《授信协议》(以下简称“《授信协
议》”)，招商马鞍山分行同意在《授信协议》约定的授信期间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
总额为人民币（大写）伍仟万元整（含等值其他币种）授信额度（以下简称“授信额
度”）。经授信申请人要求，公司同意出具本担保书，自愿为授信申请人在《授信协
议》项下所欠招商马鞍山分行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招商马鞍山分行根据《授信协议》在

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
币（大写）伍仟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
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7、保证责任期间：公司的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
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贵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
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
三年止。

1、保证人：公司
2、债务人：新马精密
3、债权人：招商马鞍山分行
4、主债权：招商马鞍山分行和新马精密（以下简称“授信申请人”）签订了（或

即将签署）编号为 551XY250709T000006 号的《授信协议》(以下简称“《授信协
议》”)，招商马鞍山分行同意在《授信协议》约定的授信期间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
总额为人民币（大写）叁仟万元整（含等值其他币种）授信额度（以下简称“授信额
度”）。经授信申请人要求，公司同意出具本担保书，自愿为授信申请人在《授信协
议》项下所欠招商马鞍山分行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贵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

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大写）叁
仟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
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7、保证责任期间：公司的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
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贵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
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
三年止。

五、担保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上述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子公司安徽新能源和新马精密的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推动公

司业务的开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被担保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握其资信情况，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经审批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6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152.63%。本次担保后，公司对外担保余额10.7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63.11%。

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无其他对外担保。无逾期担保、

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安徽新能源与招商马鞍山分行签订的《授信协议》；

2、新马精密与招商马鞍山分行签订的《授信协议》；

3、公司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合同编号：551XY250709T00000901）；

4、公司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合同编号：551XY250709T00000601）。

特此公告。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6日

证券代码：002824 证券简称：和胜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6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威海新北洋荣鑫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鑫科技”）于近日收到中信国际招标有限公司签发的《中标通知

书》,确定荣鑫科技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2028年全行出纳机具采购项目（标

段3：两口半清分机）中标人（项目编号：ZH250114/01）”，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中标项目情况

1、项目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2028年全行出纳机具采购项目（标段3：
两口半清分机）

2、招标编号：0733-25161554/3
3、招标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招标代理机构：中信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5、中标人：威海新北洋荣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中标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荣鑫科技连续中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行纸币清分机（两口半清分机）采购项

目”，标志着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产品的高度认可，进一步深化了公司与国有大

型银行的良好合作，有助于持续扩大荣鑫科技在金融机具领域的影响力，后续项目的顺利签

约和实施将对公司金融市场开拓和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同时，纸币清分机作为公司金融机具场景化产品解决方案板块的代表产品之一，此次项

目中标能够更好的强化公司该板块的综合竞争力，助力公司“数一数二”战略目标的顺利推

进。

三、风险提示

荣鑫科技已收到《中标通知书》，将尽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合同签订等有

关事项，项目具体实施内容以正式合同为准，具体采购数量和项目实施进度等可能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5日

证券代码：002376 证券简称：新北洋 公告编号：2025-031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2028年全行出纳机具采购项目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证券简称：新金路 证券代码：000510 编号：临2025一34号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第二次临时董事局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董事局会议通知，于

2025年7月22日以专人送达等形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7月2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以9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公司董事局认为：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作出的

审慎决定，未改变项目实施主体、投资规模，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

影响，同意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

特此公告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二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证券简称：新金路 证券代码：000510 编号：临2025一35号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第一次临时监事局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监事局会议通知于2025年7月22日发

出，会议于2025年7月25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公司监事局认为：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作出的

审慎决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审议表决程序

合法、合规。公司监事局同意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事宜。

特此公告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局

二○二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证券简称：新金路 证券代码：000510 编号：临2025一36号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内部投资结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董事局会议、2025年

第一次临时监事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公

司结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在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等都不发生

变更的情况下，拟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电石渣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一期）”的内部投资结构

进行调整，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事项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会审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142号）批准，公司采用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数量39,361,335股，发行

价格为每股人民币3.36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32,254,085.6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

含增值税）人民币7,347,020.14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24,907,065.46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验资报告》（希会验字（2024）0019号）予以验证确认。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储存，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存放相关商业银行签订了监

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于 2024年 9月 14日召开了 2024年第七次临时董事局会议、

2024年第六次临时监事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投入金额的议案》，结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实际进度、实际募集资金金额等情

况，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入金额进行了调整。

该次调整后，各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电石渣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一期）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项目投资总额

12,500.00

2,750.00

15,250.00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10,000.00

2,490.71

12,490.71

注：以上为四舍五入取小数点后两位的数据。

三、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的具体情况

公司结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在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等都

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拟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电石渣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一期）”的部分内

部投资结构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1.1

1.2

1.3

1.4

1.5

2

3

总投资

总投资构成

建设投资

建筑工程费

设备及软件购置费

安装工程费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预备费

建设期利息

铺底流动资金

原计划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9,752.35

4,939.79

3,739.84

250.59

538.08

284.05

-

247.65

10,000.00

拟增/减金额

247.65

704.35

576.22

-250.59

-498.28

-284.05

-

-247.65

-

调整后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0,000.00

5,644.14

4,316.06

-

39.80

-

-

-

10,000.00

注：以上为四舍五入取小数点后两位的数据。

四、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的原因

公司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调整，主要系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际进展而进行的调整。公司结合项目建设实际已发生的费用，重新评估了项目所涉及的

实际需求，对相关项目进行科学合理调整，以保障募集资金充分合理使用和项目的顺利推进。

五、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未改变项目

实施主体、投资规模，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六、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局审议情况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

构的议案》。公司董事局认为：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是根据项目实际情

况作出的审慎决定，未改变项目实施主体、投资规模，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会对公司经营

产生不利影响，同意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

（二）监事局审议情况

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监事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

构的议案》。公司监事局认为：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是根据项目实际情

况作出的审慎决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审议

表决程序合法、合规。公司监事局同意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事宜。

（三）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事项已经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董事

局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监事局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

构的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二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甬兴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四川新金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内部投资结构的核查意见
甬兴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甬兴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金路”或“公司”）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

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一一保荐业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新金路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说明如下：

公司于2025年7月25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董事局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监事局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公司结合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在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等都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拟对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电石渣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一期）”的内部投资结构进行调整，本次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事项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142号）批准，公司采用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数量39,361,335股，发行

价格为每股人民币3.36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32,254,085.6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

含增值税）人民币7,347,020.14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24,907,065.46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验资报告》（希会验字（2024）0019号）予以验证确认。

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分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德阳分行及保荐机构甬兴证券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于2024年9月14日召开了2024年第七次临时董事局会议、2024年

第六次临时监事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

金额的议案》，结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实际进度、实际募集资金金额等情况，对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入金额进行了调整。

该次调整后，各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电石渣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一期）

项目投资总额

12,500.00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10,000.00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2,750.00

15,250.00

2,490.71

12,490.71

注：以上为四舍五入取小数点后两位的数据。

三、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的具体情况

公司结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在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和投

资规模都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拟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电石渣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一期）”

的部分内部投资结构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1.1

1.2

1.3

1.4

1.5

2

3

总投资

总投资构成

建设投资

建筑工程费

设备及软件购置费

安装工程费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预备费

建设期利息

铺底流动资金

原计划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9,752.35

4,939.79

3,739.84

250.59

538.08

284.05

-

247.65

10,000.00

拟增/减金额

247.65

704.35

576.22

-250.59

-498.28

-284.05

-

-247.65

-

调整后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0,000.00

5,644.14

4,316.06

-

39.80

-

-

-

10,000.00

注：以上为四舍五入取小数点后两位的数据。

四、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的原因

公司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调整，主要系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际进展而进行的调整。公司结合项目建设实际已发生的费用，重新评估了项目所涉及的

实际需求，对相关项目进行科学合理调整，以保障募集资金充分合理使用和项目的顺利推进。

五、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未改变项目

实施主体、投资规模，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六、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局审议情况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

构的议案》。公司董事局认为：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是根据项目实际情

况作出的审慎决定，未改变项目实施主体、投资规模，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会对公司经营

产生不利影响，同意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

（二）监事局审议情况

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监事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

构的议案》。公司监事局认为：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是根据项目实际情

况作出的审慎决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审议

表决程序合法、合规。公司监事局同意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事宜。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事项已经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董事局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监事局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公司本次调整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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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向中信银行申请低风险融资授

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授信基本情况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2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向中信银行申请低风险融资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经向中信银行曲靖分行申请，其同意

向公司授信人民币2亿元低风险和单一资产池低风险融资额度,额度共用，期限一年。低信用

风险额度由我公司自有资金质押担保，单一资产池低风险额度担保方式为单一资产池入池资

产最高额质押担保。授信产品为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国际信用证。

上述授信额度、授信期限最终以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准，具体融资

金额将视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需求决定。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董事会授权董

事长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和授信期限内的各项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授

信、借款、融资、抵押、质押、担保等有关的申请书、合同、协议等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

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

二、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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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于

2025年7月25日上午9:00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资料已于2025年7月22日以传

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给各位董事，并通过电话确认。公司实有董事8人，参加会议的董事8
人。本次会议发放表决票8张，收回有效表决票8张，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向中信银行申请低风险融资授

信额度》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编号为“2025-031”的公司《关于拟向中信银行

申请低风险融资授信额度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26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担保额超过公司2024年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00%；
●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
●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损失的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天顺风能设备有限公司（简

称“苏州设备”）为满足日常经营资金需要，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授信合计
3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为上述授信金额以及相应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
费用等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为苏州设备提供担保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被担保方及担保金额在以上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批范围之内，无需提交公
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再次审议。具体内容详见 2025年 04月 25日、2025年 05月 17日披露于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16）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苏州天顺风能设备有限公司
1、注册时间：2006年11月27日
2、注册地点：太仓经济开发区宁波东路28号
3、法定代表人：严俊旭
4、注册资本：150,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风力发电成套设备及零部件的设计、组装、制造、加工及销售等；
6、与担保方的关系：公司直接持有其10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2025年03月31日（未经审计）

374,213.8575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370,115.3980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36,040.9325

138,172.9250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24,452.8312

-956.7088

-717.5316

221,224.9414

148,890.4566

2024年度（经审计）

122,665.1673

6,776.7643

7,545.0804

8、经查询，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被担保方：苏州天顺风能设备有限公司
1、担保方：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融资机构/债权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3、担保方式：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担保额度：30,000万元人民币，以及相应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
其他协议内容以实际签署的文件为准。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提高子公司经营的稳定性和盈利能力。此次担保的财务风险

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本次担保事项不会对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负面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在担保额度内，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根据担保实际发生情
况在担保范围内签署相关担保文件及对该等文件的任何修订、变更和/或补充文件。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的实际担保额累计为123.1374亿元，占公司2024年度

经审计净资产的137.98%，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

形。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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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B24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7月26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